
「數位與網路行銷科技微學程」參加及修畢證書申請流程 

一、應修科目及學分數： 

1、基礎課程、核心課程及進階課程皆應修習至少一門。應至少累積8學分，且成績及格後方可獲得

學程證明書。 

2、學程課程如下表： 

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/時數 開課單位 

基礎課程 

數位行銷 3/3 

行銷系、行銷系會展組、流通系、流通
系連鎖組、商務技優專班、財金系、財
金系數金組 

商業軟體與程式設計 1/2 行銷系、行銷系會展組 

核心課程 

多媒體應用與製作 2/2 
行銷系、行銷系會展組、財金系數金

組 

電子商務應用 2/2 行銷系 

社群經營與行銷 3/3 
行銷系、企管系時尚組、商務技優專
班 

觀光資訊科技應用 3/3 行銷系會展組 

商業影音創作 2/2 行銷系會展組 

網路廣告分析 2/2 行銷系、商務技優專班 

大數據分析與應用 3/3 行銷系、行銷系會展組 

網路行銷 3/3 企管系、資管系 

科技管理實務 3/3 企管系 

品牌故事行銷 3/3 行銷系 

品牌行銷與管理 3/3 流通系連鎖組 

影視製作概論 3/3 媒計系 

串流媒體製播 3/3 媒計系 

進階課程 行銷專題製作 2/6 行銷系、行銷系會展組 

 

二、申請參加： 

Tip/公用資訊/各項學程申請及查詢/微學程申請及查詢/我要申請  行銷系「數位與網路行銷科技微

學程」 

 

三、申請修畢證書： 

Tip/當學期修課資訊/查詢已申請微學程/申請證書/微學程申請 

 



四、申請步驟畫面 

步驟一 

 

 

步驟二 

 
 

步驟三 

 



步驟四 

 

 

步驟五 

 

 


